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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江门

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

2014 年以来， 广东省江门市全力推进

一村 (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 目前， 江门

市共聘请了 333 名律师 ， 每位律师负责 2

至 5 个村 (社区) 的法律事务， 他们对接江

门 1316 个村 (社区 )， 从而达到全市一村

(社区) 一法律顾问， 100%全覆盖。

近三年， 广大村 (社区) 法律顾问积极

主动深入基层， 克服交通不便、 语言不通

等困难， 为村 (社区) 组织和干部群众提供

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 全市村 (社区)

法律顾问共提供法律服务近 7 万次， 基层

干部群众不出村 (社区) 就能及时享受到高

质量的法律服务， 且提高了基层干部群众

的法律意识 ， 促进了基层组织依法决策 、

依法治理， 形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

理基层事务， 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群

众信访案件明显下降， 切实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

近三年来， 广大村 (社区) 法律顾问通

过兼任村 (社区) 调委会副主任， 发挥自身

专业知识、 丰富经验以及第三方中立的优

势， 村 (社区) 法律顾问充当兼职调解员，

积极协助司法所、 村 (社区) 委会， 参与房

屋宅基地、 损害赔偿、 土地承包、 山界林

权、 征地拆迁、 劳资、 环境保护、 交通事

故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尤其在处

理群体性敏感或上访案件中， 为群众解答

法律问题， 提供咨询意见， 积极配合政府

引导村民以合法的方式和正确的途径表达

利益诉求、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 群

众遇到纠纷找律师咨询代理、 基层干部调

处纠纷征求律师意见已成为新常态。

一周律事

B1 2019 年 2 月 25 日 星期一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明明同一趟列车从沈阳到长春

有票 ， 从长春到哈尔滨也有

票 ， 乘客为什么不能同时购

买， 一趟车坐到目的地呢？ 因

不满 “同一趟高铁禁止分段购

票” 的规则， 律师李滨将中国

铁路总公司告上了法庭， 目前

哈尔滨市铁路运输法院已正式

立案。

高铁禁止分段购票

因为工作经常出差， 高铁

是律师李滨经常选择的出行方

式之一。 然而， 今年春节的高

铁返乡购票的遭遇， 却让他将

中国铁路总公司告上了法庭。

2019 年 1 月 30 日， 办完

年前最后一件案子的李滨准备

购买当天 19 时 56 分开， 沈阳

到哈尔滨西的 G729 次高铁

票。 “这趟高铁到达哈尔滨西

站站时间是当天的 22 时 18

分， 但是我买的时候直达的高

铁票已经卖完了。”

为了顺利回家， 李滨决定

一段一段买票 。 “我当时在

12306 上查了， 沈阳到长春的

票有 ， 长春到哈尔滨的票也

有， 但当我买完沈阳到长春的

票后， 再买同一趟高铁的长春

到哈尔滨的票， 就不能买了。”

这并不是李滨第一次遭遇

无法分段购票的情况， 无奈之

下， 他只好购买了下一趟长春

到哈尔滨的 G731 次列车的

票 。 记者查询列车时刻表看

到 ， G729 到达长春是 21 时

18 分。 “G731 从长春发车是

22 时 33 分发， 当天 23 时 30

分到达哈尔滨西站。 这意味着

我要在长春西站收拾行李下

车、 检票出站、 再安检进站、

无聊地等待 1 小时 15 分后 ，

再次检票上车、 寻找座位、 安

放行李， 并且到达哈尔滨西站

迟延 1 小时 12 分。”

用亲属身份重复购票

李滨告诉记者， 坐上 G729

后自己感觉十分疲劳。 “当时我

实在是不想在长春下车等车再上

车地折腾了， 也不想赖在 G729

上没有座位从长春站着到哈尔

滨。” 为了规避同车禁止分段购

票的规则， 李滨无奈以自己亲属

的身份信息购买了 G729 长春到

哈尔滨段的车票。

G729 从长春发车后， 李滨

就坐到了自己的新座位上， 并主

动向当次高铁列车长郭升升说明

了情况。 “列车长告诉我他也不

清楚 ‘同车禁止分段购票’ 的具

体原因， 但是我说明了自己拿亲

属的身份信息购票的前因后果

后， 他许可我继续乘坐， 并建议

到达哈尔滨后， 与车站协商退还

之前多买的 G731 长春到哈尔滨

的车票款。”

22 时 18 分 ， G729 次高铁

到达哈尔滨西站， 而 G731 次高

铁还未从长春西发车。 李滨随即

前往哈尔滨西站售票处要求全额

退还 G731 长春西到哈尔滨西车

票款 109.5 元， 但是售票处负责

人及值班站长解释， 他们没有全

额退票的权限， 只能按照原有规

则收取 20%的退票费 22 元， 并

出具退票费报销凭证。

“2 月 2 日， 哈尔滨西站售

票负责人给我回电话解释说， 同

车禁止分段购票的原因是防止不

正当囤积车票和打击黄牛倒票，

但是我认为现在已经实名制购票

和实名制上车验票， 上述理由应

该不存在。” 李滨告诉记者。

将“铁总”告上法庭

“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不能

分段购票的情况了， 我认为这个

规则并不合理， 所以想通过诉讼

纠正一下 。” 李滨告诉记者 ， 2

月 3 日， 他向哈尔滨市铁路运输

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 以 “不

正当得利” 为由将中国铁路总公

司告上了法庭。

李滨认为， 中国铁路总公司

利用垄断经营的便利条件， 对于

防止囤积票款和遏制黄牛倒票等

自身责任和社会义务， 应当通过

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予以解决，

而不是将这些问题转嫁给乘客。

“我原本有条件直达目的地， 由

于中国铁路总公司不具有公平合

理性的规则， 导致我不得不重复

购票。”

记者在起诉书中看到， 原告

李滨认为 “同车禁止分段购票”

的经营规则长期存在是不应该

的， 该规则客观上造成在运力紧

张期间， 人为地迟滞旅客及时到

达目的的时间， 增加中途车站接

待负担 ， 造成社会运行成本增

加， 旅客负担。 李滨请求法院判

令中国铁路总公司返还不当得利

款 22 元、 修改同车禁止分段购

票的不合理规则、 支付惩罚性赔

偿金 1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李滨告诉记者 ， 2 月 15 日

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哈尔滨铁路运

输法院的短信， 目前该案经立案

庭审查后已经立案， 正等待审判

庭庭长确认并接收案件。

禁止出于多项考虑

2 月 17 日下午 ， 记者拨打

12306 热线咨询了 “同车禁止分

段购票” 问题。 客服人员告诉记

者， 目前同车分段购票的确是被

禁止的。 “目前同一证件号， 在

同一时间段的同一列车上只能购

买其中一段的车票， 重复购买是

违反规定的， 所以 （12306） 系

统出不来 （票）。”

当记者问到为何有这样的规

定时， 该工作人员表示该规定是

出于多项考虑， 具体着重是什么

原因， 她也并不清楚。 “分段购

票肯定是不同的座位， 也可能是

不同的车厢， 但是有的车厢是不

连通的， 买了可能也过不去。 而

且我们的车票是重复利用、 分开

区段的， 所以出于多项考虑才有

这样的规定。”

该客服人员建议记者分段购

票可以购买临近车次的票， 如果

想要在车上补同车后一段的车

票 ， 则需要在车上与列车长协

商 ， 但是也有补不到的风险 。

“列车长也有可能让您下车买下

一趟的票， 所以还是先买好比较

保险。” （李卓雅 李涛）

随着万众瞩目的央视春

节联欢晚会的播出， 电商平

台上不少商家第一时间以明

星同款口红、 同款大衣等为

推荐语来推广商品， 还有的

商家甚至连夜上架 “明星同款”。

但这些所谓 “明星同款” 究竟有多少是

真正的 “同款”， 有多少是蹭热度、 傍明星，

甚至是山寨仿冒的商品， 却没人深究。

本期 “律师圆桌” 中律师表示， 即使是

真的 “明星同款”， 也不能在广告、 海报、

商品介绍中擅自使用明星肖像， 否则一旦明

星追究， 基本会被判定为侵权。

如果是蹭热点、 傍明星的假 “同款”，

那么就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需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如果是山寨、 仿冒， 则不但侵犯了原产

品的商标专用权、 外观设计专利权等权利，

构成不正当竞争， 还有可能涉嫌犯罪被追究

刑事责任！ 陈宏光

“明星同款”

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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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浙江日报》 报道， 去年

8 月， 湖州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与浙江振

源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协

议， 引入 9 名行政法领域律师，

在 14 个乡镇 （街道） 执法所巡

回驻点， 既随队执法， 也搭建起

执法人员学习法律知识的平台，

旨在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

因为 “驻队律师” 这个 “外脑”

的加入， 安吉县综合执法的质量

和效率都有了大幅提高， 去年 8

月至今年 1 月， 行政处罚决定执

行完结率为 100% ， 同比上升

18.6%， 群众满意率达 98.9%。

律师在场更规范

“你在人行道上洗车， 属于

占道经营 ， 必须马上整改 。” 1

月 22 日， 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昌硕执法所队员俞伟和同事，

在县城安商路与云鸿路交叉口的

一家洗车店现场执法 ， 一旁的

“驻队律师” 王维默默地关注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

向店主开具 《责令限期整改

通知》 后， 俞伟还发现洗车店门

口的道路开裂， 于是一边拿出卷

尺测量开裂面积， 一边对店主卢

某说， “如果我们证实这是被来

你这洗车的车辆压坏的， 那可就

要你掏钱维修了。”

“这里来来往往的汽车这么

多 ， 怎么能全算到我头上呢 ？”

面对卢某的辩解 ， 王维走上前

说： “所以他们正在取证， 调查

清楚之后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判

定处罚结果。”

“有王律师在， 我们执法更

有底气了。” 俞伟笑着对记者说。

律师在场， 一方面能及时向执法

人员提供法律知识 “支援”， 另

一方面也在监督他们是否规范执

法： 执法记录仪是否开启， 有没

有第一时间表明身份， 执法态度

如何……这些小细节都被重点关

注。

据悉， 执法不规范是以往城市

管理中矛盾多发的原因之一， 也是

处罚结果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 实

施律师驻队以后， 安吉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执法更规范了， 案件执行率

也大大提高。

普法教育显成效

执法现场， “驻队律师” 是规

范执法的监督员； 执法背后， 他们

也是法制教育的宣传员。

“我们执法队伍虽然整体学历

水平不算低， 但真正学法律或懂法

律的却是凤毛麟角。” 安吉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政策法规科科长戴轶毅

说， 面对这样一支队伍， 除了岗位

培训外， 利用律师的专业优势对大

家进行法律培训就显得非常重要。

1 月 17 日， 一场主题为 “面

对阻碍执法， 我们怎么办” 的 “法

律沙龙” 在该局举行， 执法人员和

“驻队律师” 围绕一个个发生在身

边的案例 “解剖麻雀”。

除了对执法人员进行法制培

训， “驻队律师” 还发挥着向群众

宣传法律法规的作用 。 “驻队律

师” 王维说， 通过专业讲解， 既可

以缓和、 稳定当事人的情绪， 又顺

势开展了法制的普及教育工作， 使

当事人从更深的层面认识到违法行

为的错误， 大吵大闹的情形也就大

大减少了。

据悉， 实施 “驻队律师” 制度

后， 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诉

讼、 行政复议的败诉率为零。

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

学院副教授沈江龙认为， 安吉的做

法实现了社会矛盾从 “事后处置”

向 “事前化解”、 社会治理从 “被

动” 向 “主动” 的有效转变； 对于

司法服务来说 ， 进一步向基层延

伸、 向群众延伸。

（李世超）

湖州安吉行政执法有了驻队律师


